各监管企业：

为加强国有资产评估监管，规范本市国有企业数据资产的评估管理工作，我委研究制定了《上海市国有企业数据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指引（试行）》，并经市国资委主任办公会（2024-9）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4年6月5日

抄送:各委托监管单位、受托监管企业、各区国资委 

上海市国有企业数据资产评估管理

工作指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国有资产评估监管，规范本市国有企业数据资产的评估管理工作，根据《上海市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沪国资委评估〔2019〕366号）、《市国资委关于转发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优化中央企业资产评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沪国资委评估〔2024〕66号）（以下简称：66号文）等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相关制度规定，以及资产评估相关行业准则和指导意见，特制定本工作指引。
第二条 本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实际控制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及其各级子企业涉及的数据资产评估管理，适用本工作指引。

第三条 本工作指引所称数据资产，是指企业合法拥有或者控制的，能进行货币计量的，且能带来直接或者间接经济利益的数据资源。

第四条 企业发生涉及数据资产评估管理的经济行为，应切实维护国有资产权益，对数据资产进行评估（单独出具数据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或数据资产评估作为资产评估报告的组成部分）和核准、备案。

采用估值方式的，或确难通过评估或估值方式对数据资产价值进行评定估算的，企业应根据66号文相关规定，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第五条 企业应按照相关制度和要求，选聘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和数据资产评估经验的中介机构，对数据资产评估项目进行评估，并出具数据资产评估项目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估值报告，下同）。

第六条 企业应参照《上海市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受托评估机构执业质量评价办法》（沪国资委评估〔2020〕145号），对中介机构在数据资产评估项目中的执业质量、服务水平和专业能力进行评价。

第七条 企业数据资产评估项目报告内容应符合相关文件规定，一般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本次数据资产评估经济行为决策依据与情况；

数据资产评估目的；

数据资产基本信息和权利信息；

数据质量评价情况，评价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评价目标、评价方法、评价结果及问题分析等内容；

数据资产的应用场景以及数据资产应用所涉及的地域限制、领域限制及法律法规限制等；

与数据资产应用场景相关的宏观经济和行业的前景；

评估依据的信息来源；

利用专家工作或引用专业报告内容；

采用估值报告形式的，应当说明采用估值报告的原因和理由；
对于影响数据资产评估项目报告结论的事项，应在报告中予以披露；

其他必要信息。
第八条 数据资产评估项目报告附件应与评估目的、评估方法和评估结果相关联，除了相关文件规定需要提供的报告附件外，结合数据资产特殊属性，另需提供下述材料作为数据资产评估项目报告核准、备案附件：
（一）与数据资产权利相关的证明材料、权属有效性文件或者其他证明资料；

（二）利用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数据质量评价报告、合规审查报告或法律意见书、安全评价报告等，或与之相关的材料；

（三）数据资产最近两年的评估、交易情况；

（四）数据资产侵权、涉诉、质押、担保等相关资料；

（五）被评估单位数据资产评估管理、数据资产会计核算规定等相关制度；
（六）其他相关资料。

企业数据资产评估核准、备案审核过程中，应建立联审机制，应有数据管理相关部门、安全部门、法务部门参与数据资产评估项目联审。

第十条 企业应按照相关制度和要求对数据资产评估项目报告进行审核，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一）明确评估对象、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应用场景、价值类型、假设前提和数据资产评估项目报告使用人；   

（二）数据资产权利是否清晰明确，重点关注与数据资产权利相关的证明材料、权属有效性文件或者其他证明资料，数据资产权属与经济行为是否匹配；

（三）企业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数据产权，根据评估目的、权利证明材料等，确定评估对象的权利类型；

（四）数据资产清查核实程序是否执行到位；

（五）数据资产评估方法选择是否合理；

（六）数据资产与其他资产共同发挥作用时，需要采用适当方法区分数据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贡献，合理评估数据资产价值；

（七）影响数据资产价值的质量因素、应用因素、成本因素及法律因素；

（八）数据资产的质量评价情况、安全评价情况、合规情况以及与其相关的材料的有效性；

（九）数据资产以往的评估及交易情况；

（十）数据资产应用过程中所涉及的地域限制、领域限制及法律法规限制等；

（十一）数据资产转让、出资、质押等的可行性；

（十二）类似数据资产的市场价格信息；

（十三）其他相关信息。

第十一条 企业应建立健全数据资产评估项目专家评审机制，明确应当召开专家评审会的标准。结合评估项目的重要性、复杂程度、风险大小等因素，确定专家人数及人选。评审专家人选中应包含评估专家、审计专家、法律专家、数据资产应用相关专家等。

第十二条 数据资产评估项目报告，评估备案管理单位应出具《评估项目备案表》。

第十三条 企业应在数据资产项目评估备案前，按照相关制度和要求完成公示，公示期限一般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涉密涉敏的，应当在内部可知悉范围内公示。

第十四条 企业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工作指引或有关规定、受托中介机构及项目团队违规执业或执业质量存在重大问题的处理，按照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各委托监管单位、受托监管企业、各区国资委可结合实际参照本工作指引执行。

第十六条 本工作指引未尽事宜，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相关规定执行；本工作指引由市国资委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工作指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